桦川县创业乡2013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规定，向社会公布2013年度创业乡人民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。本报告由概述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，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情况，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，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，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七个部分组成。本报告中所列数据的统计期限自2013年1月1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止。阳光村务工程网站上（jms.ygcwgc.com）可下载本报告电子版。如对本报告有任何疑问，请与创业乡人民政府办公室联系（联系电话0454-3903189）。
一、概述
依法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是人民政府密切联系群众、转变政风的内在要求，是建设现代政府，提高政府公信力，稳定市场预期，保障公众知情权、参与权、监督权的重要举措。根据《条例》、《关于做好2013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编制发布工作的通知》（佳政公办发[2014]1号）要求，，明确政府信息公开的指导思想、公开原则、组织机构、工作职责、工作目标、工作要求。进一步巩固公开成果，规范公开内容，创新公开形式，突出公开重点，提高公开水平，有力地促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开展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逐步规范化、科学化、制度化。
(一) 加强组织领导、工作落实到位
    我乡成立了政务公开领导小组，由乡长李海焘担任组长，机关各部门负责人为成员；并成立了由党委副书记孙晓川任组长的政务公开监督领导小组。在乡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的组织领导下，乡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办公室全面负责全乡政府信息公开工作。各相关单位健全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，有明确的分管领导、责任科室和办事人员，把做好政府信息公开、提高信息发布实效摆上重要工作日程，主要负责人亲自过问，分管负责人直接负责，逐级落实责任，确保各项工作措施落实到位，形成领导重视、组织高效、分工协作的良好工作机制。
（二） 加强机制建设，完善保障措施
加强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领导，建立分工明确、协作密切、运转有序的信息公开工作网络。积极与宣传部门沟通联系，建立重要政府信息及热点问题定期发布机制。完善主动发布机制，及时回应公众关切，准确发布权威政府信息，并对所有规范性文件进行政策解读，增进公众对政府工作的了解。
（三） 依法依规做好依申请公开工作
积极稳妥开展依申请公开，着力协调处理好涉及民生，涉及多个地区、多个部门的申请事项，在做好依申请公开工作的基础上，加强对依申请公开工作中复杂疑难问题的研究，推动健全和完善相关制度，更好地满足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对政府信息的特殊需求。
（四） 加强公开的平台和渠道建设
充分发挥政府网站、报刊及广播、电视等传播政府信息的作用，确保公众及时知晓和有效获取公开的政府信息，充分依托这些平台，展示公开信息，答复公众询问，回应公众关切，提高政府信息公开实效。
二、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
（一） 主要公开政府信息的数量
2013年，我乡政府共公开信息128条，与去年相比增长了132%。其中，党务公开“创业乡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”等32条，惠农资金“2013年创业乡直补资金发放公示表”等15条，农廉动态“抢前抓早为秋整地做准备”等38条，政务公开“创业乡积极开展全国第三次经济普查工作”等29条，政策、规范性文件“黑龙江省信访条例”等5条，规划计划“党委年度工作目标”等2条，其他信息“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情况”等4条。2012年至今，我乡累计公开政府信息183条。
（二） 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主要类别
2013年，我乡公开的政府信息主要类型有：党务公开、惠农资金、农廉动态、政务公开。
（三） 信息公开形式
主要通过乡政府信息公开网站以及乡政府公示栏进行公开信息。
三、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情况
无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。
四、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
本着为民服务的原则，对于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暂免收费。
五、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
无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情况。
六、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
（一）主要问题
随着人民群众参与意识不断增强，对政府管理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在推进过程中存在薄弱环节，主要有以下问题：一是主动公开政府信息内容与社会公众要求还存在一些差距，公开的便民性尚需进一步提高；二是部分公开单位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重要性认识不足、重视不够，政府信息公开人员业务水平参差不齐；三是政府信息公开工人员多为兼职，且身兼数职，具体工作人员变动较为频繁，不利于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推进。四是农村信息公开不全面，信息更新滞后，农民无法及时有效全面了解政府公开的信息。
（二）改进措施
一是加强公开平台建设。进一步加大创新力度，运用新媒体技术，更加体现人性化、便民化，提升政府信息公开专栏建设水平。二是加强业务培训。完善横向联系、纵向指导的沟通协调机制，通过集中培训、以会代训等方式加强业务培训交流，提高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人员法治意识和业务水平。三是夯实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基础。加强制定政府信息公开的各项保障措施，研究完善政府信息公开的监督、检查、考核方法。四是建全村级信息公示栏，实行一村一栏，保证每个村子都有信息公示栏，并由村里派人专门负责信息更新，保证政府公开信息及时传递到全乡的每个角落。
七、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
无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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